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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平鎮區公所104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本所工作計畫主要項目，以業務需要及配合核定預算(概算)額度，編訂104年度施政計畫。其計畫重點如下：
1、 一般行政：
（1） 鼓勵發展各類創新服務工作，展現便捷的服務程序、建立完善顧客關係。
（2） 推動標準化作業，設立各項業務作業準則，訂定SOP文件製作規範，以建立人民申請項目標準作業程序，提供民眾了解各申辦業務之作業規範與流程。
（3） 推動區政業務電腦化，加強工作簡化，縮短作業流程，以提升行政效能、增進服務品質，滿足民眾之需求。
（4） 人民陳情（申請）案件與特定案件追踨、列管、考核，以暢通申訴管道，俾便確實協助市民解決疑難問題。
（5） 加強公文查詢、稽催，實施線上簽核管理，防止公文延壓，確保公文處理時效。
（6） 加強志願服務成效，提供主動性服務，協助民眾洽辦業務和諮詢答覆。
（7） 採購業務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提升採購效率，確保採購品質。
（8） 依法強化採購人員專業制度，落實專業人員培訓，鼓勵所內各課室同仁參訓，取得採購專業證照。
（9） 適時及定期辦公廳舍安全及環境衛生維護管理。
2、 會計業務：
（1） 依市政府核列之額度及本所施政計畫，審慎籌編104年度、105年度單位預算案，以妥適分配有限資源，並依規定期限提請市議會審議。
（2） 督導執行單位預算，以避免預算保留。
（3） 加強內部審核工作，貫徹執行公款支付時限。
（4） 加強單位會計管理功能，編製單位會計報告。
（5） 加強辦理公務統計，充實基本統計資料，提升應有之統計品質。
（6） 配合市政府協助中央辦理各項統計調查工作。


3、 人事業務：
（1） 辦理機關組織員額編制調整、任免、陞遷、差假、考核、獎懲、退休、撫卹、在職訓練、待遇福利、輔購住宅等作業。
（2） 策辦員工文康活動，強化聯誼，溝通整體觀念，促進團隊精神，提高工作效率。
（3） 主動辦理各項補助暨各項公務人員保險業務，以安定員工生活，振奮服務情緒。
4、 政風業務：
（1） 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打造一個使公務員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的優質機關，以維持民眾對公務員清廉度及本機關施政效能的信心。
（2） 加強公務機密維護，健全員工保密作為及觀念，防範洩密案件。
（3） 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妥善疏處陳情請願，確保機關和諧安定。
（4） 持續推動執行廉政反貪、防貪、肅貪工作。
5、 民政業務：
（1） 健全村里業務，發揮基層組織功能，紮實地方自治根基。
（2） 定期召開基層建設座談會及區政諮詢委員會、輔導辦理里民大會，聽取地方需求及建言，以便加強各里基層建設，促進民眾生活福祉。
（3） 辦理年度民防團常年訓練，完成民防組訓工作，配合軍警暨協調相關單位，加強民防整編訓練，發揮民防功能。
（4） 加強推展地方特色體育運動，配合市府參加各項運動比賽，以達成全民體育運動向下紮根之目標。
（5） 辦理公墓清理及納骨塔管理與維護工作，
（6） 辦理役男兵籍調查、體格檢查、抽籤、徵集及異動管理。
（7） 辦理後備軍人異動管理及各項聯誼活動，轉免回除、禁役及緩召等。
（8） 辦理退伍報到及輔導就業及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及常備兵、替代役等入營輸送與辦理留守業務。
（9） 維持並改善現有調解及法律服務之優良績效與服務品質。
（10） 配合市政，加強各項政令及法律常識宣導，以提升市民守法觀念，協助市民維護權益及調解紛爭。
（11） 配合中央及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整備工作。
6、 人文業務：
（1） 輔導祭祀公業組織運作並辦理已登記法人之祭祀公業各項變動登記。
（2） 加強宗教輔導，以利其組織運作並鼓勵舉辦公益慈善活動。
（3） 辦理基層藝文活動及各項地方性文化研習與活動。
（4） 推展原住民文化藝術活動，辦理原住民住宅修繕補助及急難救助。
（5） 辦理新住民生活輔導及相關研習活動。
（6） 配合推行人口政策宣導及相關業務之推動。
（7） 推動客家文化之保存及客家語言、技藝、民俗禮儀傳承。
（8） 配合各項觀光活動及行銷推廣。
（9） 辦理市民大學，塑造一個全體市民共同參與的環境，提供市民終身學習的機會，讓庶民學習無距離。
（10） 協助原住民集會所場所及設備維護。
7、 農經業務：
（1） 配合中央、市政府推行第二階段農地改革計畫方案，輔導擴大農場經營，設立代耕中心，推行共同、委託經營及委託代耕等措施。
（2） 策辦農作物病蟲害共同防治，輔導農友加強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訓練與作業編組，獎助辦理農作防治及農藥使用。
（3） 促進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輔導調節農地使用，紓解糧產過剩，執行稻田轉作休耕，推展精緻農業，清潔網式蔬菜有機質肥料生產，並配合市府辦理茶葉受進口損害救助計畫，組織各項農業共同產銷班成立。
（4） 改善農村生活環境，配合社區發展，促進市區綠化工作，推行家戶環境衛生改善綠化美化。
（5） 辦理農地農用證明、及農業不可分離土地調查，農業統計農情調查，瞭解農業生產情形，農情之正確與統計，以發展國家經濟，確保農民權益及良田使用。
（6） 農業機械使用推廣，舉辦新型農業機械使用維護觀摩訓練，以及農機調查管理，輔助農機用油免營業稅措施。
（7） 公私有林地調查與管理，輔導辦好水土保持工作，推行綠化美化運動，獎助各里、各社區學校推行環境綠化，及自然生態保護管理。
（8） 加強公私有市場營運輔導及管理。
（9） 積極策辦公有市場改建，配合取締違規攤販。
（10） 加強工商調查，營利事業及工廠登記、校正、檢查、商標示查報，以及工廢水廢物污染環境與農作物處理，取締協調改善，配合違規工廠取締。
（11） 配合辦理工商業及服務業對象判定普查。
（12） 配合動員作業，辦理軍用物資調查與徵購等作業。
（13） 調解租佃爭議，依照「臺灣省各縣市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有關租佃爭議案件調解及租佃災歉勘查，審核地租租額減免情形。
（14） 依據「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受理申請辦理訂約、續約、註銷、終止、變更登記等各項作業。
（15） 辦理一般地政業務，如有無三七五租約查註，違反編定使用查報。
（16） 辦理本市公園、園藝景觀整建維護及改善工程。
（17） 充實本市建設、提高市民生活環境品質。
8、 工務業務：
（1） 辦理道路及其附屬設施(包含:道路鋪面、道路排水設施、路燈、人行道鋪面、人行路橋及交通設施等)維護管理。
（2） 辦理區域排水等相關水利工程維護管理。
（3） 辦理雨水下水道等相關水利工程維護管理。
（4） 公寓大廈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
（5） 路外停車場及免費公車管理。
（6） 違章建築查報作業。
（7） 辦理道路管線挖掘後之修復工程。
9、 社政業務：
（1） 辦理婦幼活動中心、長青文康中心設施維護，並辦理婦幼及親子各項活動，積極落實營造友善婦幼及長者空間。
（2） 積極辦理各社區基礎工程維護及充實社區活動中心各項必要設備，提昇社區民眾生活品質，落實各社區活動中心安檢簽證工作，並進以改善缺失，維護公共建築物安全。
（3） 辦理各項模範楷模之選拔、表揚及致贈禮品，包括長青楷模、敬老楷模、模範爺爺、模範奶奶、百歲人瑞、金婚、鑽石婚，並配合節日慶典辦理模範母親、父親楷模表揚。
（4） 天然災害依相關規定辦理救助金發放事宜。
（5） 輔導社區辦理改善民眾生活品質之精神倫理及福利服務各項活動；結合在地資源，建構在地服務、福利社區化網絡。
（6） 協助市府辦理社區關懷據點。
（7） 受理民眾申辦、補辦市民卡（一般卡、敬老愛心卡）業務。
（8） 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工作，協助市府受理低收入戶托育津貼之申請、以及協助市府受理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之申請。
（9） 確實做好老人福利各項工作，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及審核工作，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居家服務、預防走失愛的手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裝置活動假牙、特別照顧津貼、重病住院看護補助、住屋修繕、日間照顧及醫療補助等補助案申請，期嘉惠弱勢老人。
（10） 配合市府辦理三節老年市民獎勵金及重陽敬老金發放，以宏揚敬老美德並落實老人福利。
（11） 辦理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申請及轉發、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房屋租金補助、生活補助、生活輔助器具補助、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及醫療輔具補助。
（12） 辦理兒童及青少年、特殊境遇家庭等生活扶助。
（13） 辦理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衛福部)/育兒津貼（市府），以及辦理103年12月24日前出生新生兒之生育補助案。
（14） 辦理市急難救助及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等業務。
（15） 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減免保費申請及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提升計畫訪視業務。
（16） 辦理第五、六類全民健保加退保業務之審查及登錄，以及出國、回國復保與加保等作業。
（17） 配合市府辦理勞工就業徵才及輔導之宣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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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名稱
	          計           畫           內           容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分計畫
	

	壹
、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一）一般業務
	綜理有關區務行政、公用財產管理與維護及辦理本所研究發展考核工作、文書處理、檔案管理、為民服務工作及推動辦公室自動化資訊服務。

	
	
	（二）會計業務


	依照主計法規辦理預算編製、分配之歲計業務，督導各項預算執行、經費收支、帳務處理之會計決算業務，並兼辦各項統計業務。

	
	
	（三）人事業務


	依照人事法令辦理員工各項福利措施，嚴密考核獎懲及本所有關人事管理等業務。

	
	
	
（四）政風業務


	依照政風法令辦理端正政風、公務機密維護、機關安全維護及協助處理人民陳情、請願事項工作。


	貳
、
區政業務
	區政工作
	民政業務
	1. 里鄰、自治業務
(1) 	辦理里、鄰長工作及相關研習、訓練、會議及活動。
(2) 召開基層建設座談會及區政諮詢委員會、輔導辦理里民大會。
(3) 	集會所管理、修繕等工作。
(4) 	里、鄰長健康保險、相關健檢、保險補助及里長事務費與鄰長工作協助費。
(5) 	區里佳節聯誼及市政宣導等公益活動。
2. 民防業務
(1) 辦理民防團常年訓練。
(2) 推行守望相助工作。
(3) 執行災害防救工作及辦理災害防救人員訓練及災情查報人員講習。
(4) 召開災害防救會報並修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3. 國民運動及國民教育業務
(1) 輔導推行國民義務教育，辦理兒童強迫入學、中輟生復學及孝行獎楷模業務。
(2) 推展地方特色體育運動。
4. 殯葬業務
(1) 	辦理公墓清理及納骨塔之管理、維護等工作。
(2) 舉辦納骨塔春秋祭典法會。
(3) 南勢納骨塔整修工作。
5. 役政業務
(1) 辦理替代備役編組、召集、訓練及異動列管。
(2) 辦理國民兵替代備役異動管理。
(3) 辦理替代役之申請、抽籤、徵集與異動管理。
(4) 辦理役男兵籍調查、體格檢查、抽籤、徵集及異動管理。
(5) 辦理各軍種役男、僑民等出入境及異動管理。
(6) 辦理後備軍人異動管理及各項聯誼活動，轉免回除、禁役及緩召等。
(7) 辦理退伍報到及輔導就業及配合各項慶典活動。
(8) 在營軍人家屬生活扶助及常備兵、替代役等入營輸送與辦理留守業務。
6. 調解、法律扶助業務
(1) 辦理法律扶助業務協助民眾解答法律問題。
(2) 辦理調解業務及宣導。
7. 	選舉業務
配合中央及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整備工作。

	參
、
文化業務
	人文工作
	人文業務

	1. 推展文化藝術、慶典及觀光活動。
2. 輔導宗教禮俗、原住民及新住民。
3. 辦理客家文化傳承及人口政策相關業務。
4. 受委託辦理市民大學。
5. 原住民集會所設施維護及購置。

	肆
、
工務業務
	農經工作
	（一）農經業務

	1. 農經業務
(1) 配合中央、市政府推行第二階段農地改革計畫方案，加強農村建設。
(2) 健全農村組織加強核心農民訓練，以促進農耕科技化。
(3) 促進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措施。
(4) 改善農業生產技術。
(5) 辦理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及稻米生產工作
(6) 依據中央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水土保持工作計畫辦理。
(7) 依據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及臺灣省各縣市耕地租佃委員會組織規程暨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辦理。
(8) 配合美化環境方案加強市場及攤販衛生管理。
(9) 加強督導管理整飭公私有市場及路邊攤販。
(10) 推行公開標價及不二價運動。
(11) 推行公制度量衡及檢查取締。
(12) 商業登記校正及配合工商登記與工商管理。
(13) 工廠公害勘查及協調處理。
(14) 協助取締違章廠商。
(15) 辦理度量衡器之檢查。
(16) 切實推行商品不二價運動
2. 公園路燈管理
市內公園及園藝景觀設施管理維護。

	
	
	（二）工程業務

	1. 辦理道路及其附屬設施(包含:道路鋪面、排水設施、路燈、人行道鋪面、人行路橋及交通設施等)維護管理。
2. 辦理區排等相關水利工程維護管理。
3. 辦理雨水下水道等相關水利工程維護管理。
4. 公寓大廈之社區管理委員會管理。
5. 路外停車場及免費公車管理。
6. 違章建築查報作業。
7. 辦理道路管線挖掘後之修復工程(收支對列)。


	伍
、
社政業務
	社政工作
	社政業務

	1. 辦理婦幼活動中心、長青文康中心設施維護，並辦理婦幼及親子活動，積極落實營造友善婦幼及長者空間。
2. 積極辦理各社區基礎工程維護及充實社區活動中心各項必要設備，提昇社區民眾生活品質，落實各社區活動中心安檢簽證工作，並進以改善缺失，維護公共建築物安全。
3. 辦理各項模範楷模之選拔及表揚，包括長青楷模、敬老楷模、模範爺爺、模範奶奶、百歲人瑞、金婚、鑽石婚，並配合節日慶典辦理模範母親、父親楷模表揚。
4. 天然災害依相關規定辦理救助金發放事宜。
5. 辦理社區發展相關業務
6. 受理民眾申辦、補辦桃園市民卡（一般卡、敬老愛心卡）業務。
7. 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工作，協助市府受理低收入戶托育津貼之申請、以及協助市府受理低收入戶孕（產）婦及嬰幼兒營養品代金之申請。
8. 確實做好老人福利各項工作，辦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申請及審核工作，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居家服務、預防走失愛的手鍊、長期照顧機構服務、裝置活動假牙、特別照顧津貼、重病住院看護補助、住屋修繕、日間照顧及醫療補助等補助案申請，期嘉惠弱勢老人。
9. 配合市府辦理三節老年市民獎勵金及重陽敬老金發放，以宏揚敬老美德並落實老人福利。
10. 辦理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申請及轉發、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房屋租金補助、生活補助、生活輔助器具補助、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及醫療輔具補助。
11. 辦理兒童及青少年、特殊境遇家庭等生活扶助。
12. 辦理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衛福部)/育兒津貼（市府），以及103年12月24日前出生新生兒之生育補助。
13. 辦理市急難救助及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等業務。
14. 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減免保費申請及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提升計畫訪視業務。
15. 辦理第五、六類全民健保加退保業務之審查及登錄，以及出國、回國復保與加保等作業。
16. 配合市府辦理勞工就業徵才及輔導之宣導事宜。



